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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财经大学文件 

 

 

      
政教〔2018〕29号 

 

 

山东财经大学关于印发教授副教授为本科生 

授课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教学院部（科研机构）、各职能部门、各教辅单位： 

《山东财经大学教授副教授为本科生授课管理规定》业已经

2018 年 12 月 7 日召开的校党委会议研究通过，现予以印发，请

遵照执行。 

 

 

山东财经大学           

2018年 12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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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财经大学 

教授副教授为本科生授课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

见》（教高〔2012〕4号）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山东财经大学学

院任期目标责任考核办法》(党发〔2018〕20 号)、《山东财经大

学教师岗位分类管理办法（试行）》（政人〔2018〕21号）和《山

东财经大学教师教学工作规范》（党师〔2018〕3号）文件要求，

为进一步加强本科教学工作，提升本科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特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教授、副教授为本科生授课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基

本制度，承担本科教学任务是教授、副教授聘任的基本条件。 

第三条  本规定中本科生是指全日制本科生，不包括成人教

育本科、远程教育本科等。 

第四条  本规定中本科课程是指专业培养方案中课堂理论

教学和实践（验）教学课程，不包括专题讲座、指导学士学位论

文（设计）和专业实习等实践教学。 

第五条  本规定适用于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专任教

师岗位教授、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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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职责和要求 

第六条  教授、副教授要严格遵守《山东财经大学教师教学

工作规范》有关教学基本要求、教学资格、教学准备、教学过程、

教学研究及其他有关规定。 

第七条  教授、副教授每年度至少为本科生系统讲授一门课

程。 

第八条  校级以上实体科研机构的教授、副教授，其课堂教

学任务按照其与实体科研机构签订的聘期任务书执行。 

第九条  教务处、科研处、研究生院（学科建设办公室）、

教师教学发展与评估中心等职能部门副处级及以上职务选择教师

岗位的教授和副教授，课堂教学平均每周完成 2学时（以课表为

准），其中每年度为本科生课堂教学不低于 36学时。 

第十条  各学院院长、副院长课堂教学方面按照同级同类教

师岗位最低标准执行。 

第十一条  教辅单位选择教师岗位的教授、副教授，其课堂

教学任务按照聘用学院同级同类教师岗位职责标准执行。 

第十二条 学校鼓励教授、副教授承担新生研讨课、专业导

论课、学科前沿类课程及开放性创新实验课程；鼓励教授为低年

级本科生开设基础课或专业基础课；鼓励教授、高层次人才组成

团队，开发创新创业类课程；鼓励教授、副教授通过指导本科生

毕业设计（论文）、实施专业实践与创新创业教育等方式更多地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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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本科教学任务。 

第十三条 教授、副教授应将科研成果融入本科课堂教学，

将科研资源转化为本科教学资源，并在教学中积极引进海内外优

质教学资源。 

第三章 实施与考核 

第十四条 各教学单位为教授、副教授完成本科教学任务提

供必要的条件，并做好相应的服务和管理工作。 

第十五条 教授、副教授为本科生授课列入个人年度考核要

求，日常考核由所在教学单位负责。 

第十六条 各教学单位将落实教授、副教授为本科生授课规

定的情况列入本单位教学工作年度考核内容。 

第十七条 考核结果作为年终考核、职称晋升、晋级和岗位

评聘的重要依据。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山东财经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8年 12月 7日印发 


